
30年的光荣与梦想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30周年文化成就回顾 □本报记者 明 江

1984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
式施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30周年前
夕，由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务院新闻办、
全国政协民宗委共同举办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实施30周年主题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览
以图片、图表、视频、史料、模型、实物等，真实再现了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确立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示了民族自治地方30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集中反映了各族群众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来自56
个民族的近600名代表组成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于国庆期
间特地参观了此主题展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目
前，我国民族自治区自治地方共计 155个，其中包括 5个自治
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 55个少数民族中，44
个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
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4%。

在展厅众多珍贵的图片、视频当中，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
得的辉煌成就尤其引人瞩目。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的制定保障和推动了
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
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
划》等，特别是2009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
作会议，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
业的若干意见》。这些法规、政策和规划涵盖了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教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对保
障少数民族享用公共文化的权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
展提出了具体要求。3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建立、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以及开展
民族文化活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近30年来，国家启动了新一轮的全国性或针对民族地区
的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经历了从发展群
众文化事业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民族自治地方
较为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

目前，自治地方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0.03%，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 93.31%，用少数民族语言播出的广播机构和电视机
构各有131个和142个，广播电台（站）使用25种少数民族语言
播音。包括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少数
民族语言在内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通过“村村通”直播卫星
平台供少数民族群众免费收听和收看，并为每个村每个月免
费放映一场电影。

目前正在大力开展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工作。一些
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更是形成了对外覆盖能力，为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外传播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了
有利条件。例如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越语播出，新疆电
视台哈萨克语卫视频道实现了在哈萨克斯坦 DTV 电视台有
线网内正式播出，内蒙古电视台的蒙古语卫视频道覆盖我国
全境和亚太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
等国家部分地区落地入网。

2013年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家协会批准立项的重要文化
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在京正式启动。工程以弘扬民族
文化、繁荣民族电影事业、促进团结进步为主题，旨在为每一
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

农家书屋工程从 2005 年试点，到 2012 年竣工，全国共建
成农家书屋60.0449万家，提前3年完成建设任务，覆盖了全国
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有效保护

民族语文出版工作方面，我国现有民族文字图书出版社
30多家，民族语言文字音像电子出版单位 13家，用 13种民族
文字出版的报纸有 99 种，民族文字期刊 200 多种，分布在北
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省、自治

区省会城市为中心，辐射地、市、县的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
发行网络基本建立。

少数民族语言影视译制方面，我国在内蒙古、西藏、云南、
甘肃、四川、广西、青海、新疆、贵州、吉林共建有10个少数民族
语影视译制中心。从2001年以来，国家资助更新改造了一大
批少数民族语广播影视译制设备，研发出电影译制数字化新
技术，并平均每年免费提供45部优秀影片版权用于少数民族
语译制。从2005年开始，国家每年向西藏、新疆免费提供电视
剧版权用于少数民族语译制播出，2013年已经达到2000集。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方针原则指导下，民族地区许多濒临损坏的珍贵文物得
到抢救和保护，一批重点少数民族文物得到及时修复。到目
前为止，民族自治地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达366处。
通过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系的建立，拉萨、大理、吐
鲁番、日喀则等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得到有效保护。
截至 2012年，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 43项，其中分

布在民族地区的有西藏的布达拉宫、云南的丽江古城和“三江
并流”景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和黄龙
风景名胜区、吉林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墓葬等6项。

西藏三大重点文物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维修保
护工程已于2009年8月竣工。新疆坎儿井和青海塔尔寺保护
维修、汶川大地震后理县桃坪羌族碉楼与村寨和马尔康松岗
直波雕楼抢救保护等工程也相继完成。

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发展较晚，但目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已建有博物馆163个。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对博物馆、纪
念馆免费开放实行专项补贴，进一步提升了民族地区公共文
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自2003年我国政府启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 2011 年，在国务院公布的三批 121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有425项，占
34.9％。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公布
的四批共 1986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有524名，占26.4%；我国已建成12个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有5个建在民族地区。截至2012年，我
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的项目共有 29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有 10项；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项，其中少
数民族项目有4个，包括维吾尔族“麦西热甫”、羌年、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和赫哲族依玛堪。

拥有4.5亿字、298部省卷（450册）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
集成志书》的编辑工作历时 30 年，已于 2009 年 10 月全部出
齐。它标志着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凝聚了数十万各族文
化工作者的心血、全面反映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戏曲、音乐、舞
蹈、民间文学等10个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整
理、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方面，我国第一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
解题书目套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计划在“十二五”
期间全部出齐。全书共66卷、近100册，将把我国各少数民族
落之于笔墨、传之于口头的各种古籍文献一一清点入册，堪称

“盛世修典”。目前，在国务院批准公布的三批9859种《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中，少数民族珍贵古籍有15种文字，共622种，占
6.31%。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以口头流传形式存在的民间文学具有
悠久的历史，其中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
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成绩斐然，已经形成了一
支由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组成的专门队伍，研究成
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随着三大英雄史诗被翻译
成英、俄、法、德、日等多国文字，三大英雄史诗研究已经逐渐
发展成为国际性学科。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戏剧大约有藏剧、白剧、傣剧、侗
剧、布依剧和壮剧6种，基本处于自生自灭、无人扶持的状态。
现在，原有的剧种得到复苏，而且还诞生了一批像维吾尔歌
剧、苗剧、蒙古剧、彝剧、花儿剧和新城满族戏等新剧种。目
前，已经有20多个民族拥有本民族的剧作家，改编和新创剧目
大批涌现。

民族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少数民族文化活动是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方
式。我国 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 120个自治县，每年举办
的各种文化活动不胜枚举。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
奖、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中华民
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活动等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获得新发展，
如《印象·刘三姐》《梦幻漓江》《云南映象》《丽水金沙》《印象·
丽江》《梦幻腾冲》《浪漫天涯》《鄂尔多斯婚礼》《多彩贵州风》

《幸福在路上》等展示民族文化和地域风情的精品剧目、精品
演出已经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名片，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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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
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因此，如何将少数民族
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给全国
各族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
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兄弟民族，都是值得我们
重视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于2011年
启动实施“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
程”（俗称“双翻工程”），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千万
元，重点扶持和出版资助文学原创作品和翻译作
品。从2013年起，“双翻工程”扩大范围，不仅限于
民汉互译，还增加了少数民族作品间的互译，旨在
进一步扩大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至今，这一工
程共出版了173部作品，其中翻译作品73部，原创
作品100部。

在短短3年时间里翻译出版了如此多的作品，
这在新疆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对文化交流、民
族团结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具体说来，“双翻
工程”大大激发了新疆文学原创的活力，涌现出许
多的文学写作者；翻译队伍从青黄不接到不断壮
大，并逐渐形成规模；汉族读者通过“双翻工程”了
解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少数民族读者通过
阅读翻译的经典作品，进行学习和借鉴。

对于“双翻工程”，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1.关于文学的翻译标准问题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分支，长

久以来一直呼唤着与之相关的科学、系统的理论
研究。翻译在总体上讲究“信”、“达”、“雅”，不同
文体的翻译又有其各自的翻译标准及策略。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遵循忠实、通顺、真实
地反映原作的艺术风貌以及符合译作的本民族的
语言习惯等原则。朱生豪的“神味”之说、傅雷的

“神似”之说、钱锺书的“化境”之说，说法各异，但

其指向无不是对美的忠实与再现。文学翻译是美
的艺术，译者要领会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让读者在
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
动和美的感受。文学翻译也是再创造的艺术。

从“双翻工程”作品观察，可以将翻译分为工
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
亦趋，学者型中规中矩，才子型惟妙惟肖。真正好
的翻译，其标准和价值在于“和谐”。文学翻译是
两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对抗、对话与融合，文
学翻译应该追求译作整体的审美效果。原作的不
可译、抗译、译入语语境对原作的同化，造成一个
对话性的对立结构，凸现了“异”的审美意义。两
种有差异的事物的有机结合产生“和谐”。译者在
差异对立中把握分寸，按照既要适中又要协调的准
则行事，随时做出恰当的选择，最终达到“和谐”。
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通观全局，还要把握局部
和细节，处理好翻译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关系，如译
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译作与原文、译作内部、译
作与读者等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文学翻译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一个不
可分割的完整的大系统，大系统包含着许多小系
统，小系统下面又包含了各种艺术要素。翻译过
程就是要发挥大系统、小系统和各要素的作用，最
终形成一个新的和谐的艺术整体。

2.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
一部翻译作品，构成其和谐性的基本要素是

译作的语言。雅、洁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所以在
将少数民族语言作品译成汉语时，这一优势就不
能缺失。清末翻译家严复提出的“雅”多被指为高
雅，准确的说应是“尔雅”。“尔”是近的意思，“雅”
是正的意思。“尔雅”就是要近于雅正，合乎规范。
杨绛称雅洁之工为“点烦”，即化繁为简的手段，力
避拗口、累赘等现象。现代译者要求雅，先得求
洁，干干净净的文字，明明白白的思想。简洁为
词、简洁为语和简洁为句，汉译自然洁雅。汉语言
简意赅，字少意丰，隽永含蓄。相对而言，少数民
族语言较为繁复，如果在翻译中不善化繁为简、以
巧代拙，汉语的简洁之美将面目全非。洁为贵，冗
为病，乃千古文章之道。文贵简洁，为己惜墨，为
人省时，由烦而无当变为要言不烦，是汉译应该追
求的语言生态。

3.关于文学翻译的主体问题
艾克拜尔·米吉提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

问题》中提出：“作家和诗人是一种民族语言文化
立场的捍卫者，而诗人和作家、翻译家也是这种语
言立场的丰富者和实践者。”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
主体，他的审美能力、个性、气质在翻译中起着统
帅一切的作用，他的艺术追求、创作个性必然在其

译作中表现出来。一旦作者与原作的内在感情之
间产生一种潜在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译者在阅读
理解原作和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时，就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具有和谐意识。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中充当多重角
色。他既要体会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模仿其神
情、语气，让自我与原作者融为一体，又要充当译
者的角色，在解读原作和艺术传达上发挥再创
造。同时，他还要充当译文读者的角色，考虑译文
能否被读者接受。这就是说，译者“自我”的构成
中包含着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一个译者的学养，
对于语言的把握，甚至他崇尚什么样的翻译理论，
必然导致出现什么样的译文。此外，做翻译容易
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的手工劳作，使用并非富于个
性化的语言，遣词造句偏于中性，中规中矩。文学
翻译的要害在于两种语言间的角力，翻译家要在
语言间进行挣扎。

4.关于诗歌是否可译问题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少数民族诗歌具有独

特的韵律节奏，翻译有难度。这其中的分寸要把
握好，否则要么是过于忠实索然无味，要么是过度
创作胡编乱造。诗歌是可译的又是不可译的。翻
译之所以称为翻译，缘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
异，文学翻译的挑战都是由于这种差异，都在于
要跨越这种差异。这就与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息
息相关，再创造是客观存在的，译者的再创造由
原作的抗译性所诱发。抗译性较弱的原作，译者
的再创作是浅层次的、较弱的；抗译性较强的原
作，需要作者发挥较强的创造性，是深层次的再
创造。再创造是译者对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的审美
把握，译者应该尽力消除与原作者之间语言、文
化、心理等方面的隔膜，发挥创造性，达到整体的
普遍的和谐。

新疆双翻工程的几点思考
□赛娜·伊尔斯拜克（柯尔克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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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作协组织 17
名少数民族作家到南疆克孜
勒苏地区进行了为期12天的
工作采风。采风团由新疆文
联副主席叶尔克西·胡尔曼
别克担任团长。采风团成员
由新疆部分文学刊物主编以
及中青年作家、诗人构成，其
中，哈萨克族作家11人、柯尔
克孜族作家6人。

新疆作协组织此次工作
采风，旨在让各族作家、诗人
们更好地了解时代脉搏，讴
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
援疆工作会议以来新疆各行
各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
立 60 周年取得的巨大成就。
采风团经过两天跋涉，顺利
到达克孜勒苏地区的阿合奇
县、阿图什市、乌恰县、阿克
陶县。每到一个地方，采风团
都认真听取当地工作人员的
介绍，并和当地作家进行深
入的交流，了解柯尔克孜族
独特的传统文化和风俗，感
受现代城市发展、新农村建
设的时代新气象。大家在采
风结束之后谈到，参加此次
采风活动收获颇多，回去之
后一定要将采风收获诉诸笔
端，以优秀的作品展示祖国
之伟大、新疆之壮美、兄弟民
族之情深。

（哈那提古丽·木哈什）

仡佬族毛龙灯会仡佬族毛龙灯会

黎族织锦 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 内蒙古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的录音现场

布达拉宫壁画保护维修施工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出版 广播电视通到牧民家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演唱现场 回族舞剧《花儿》 藏族热巴舞 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表演 苗族鼓藏节 新疆洛浦东县农家书屋


